
建设单位名称 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 111 号

评价报告名称
年产 3GWh 32131 锂离子圆柱电池（一期）项目——6#厂房涂布生产线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元。公司坐落于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 111 号，主要经营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制造；自营和

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数码科技的发展，各种便携式电器、通讯设施、音响产品、

医疗器械等用电器具将不断增加。新的用电器具的发展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已成为推动

电池工业快速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未来产业、科技、军事国防、航天航空、日常生

活对各类电池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对电池无害化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

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新型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经营，拥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主要产品为磷酸铁锂材料及电芯、三元电芯、动力电

池组、电池管理系统及储能型电池组。公司作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三项国家“863”重大课题承担单位，参与了三项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

先后通过 ISO9000 等“三标一体”认证和 TS16949 质量体系认证，被评为国家 CNAS

认可检测中心、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获评第三届安徽省政府质量奖，并在合肥、上

海、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建立全球五大研发中心。2016 年由国轩牵头的“高比能量

动力锂离子电池的研发与集成应用”课题、“年产 6 亿安时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项目”、以及“新能源汽车锂动力电池智能工厂”项目分别成功申报国家“十三五规

划”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发改委 2016 年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和工信部新能

源汽车锂动力电池智能工厂重点项目。

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年产 3GWh 32131 锂离子圆柱电池（一期）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经庐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庐发项〔2017〕234 号）通过立项。

现租赁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6#厂房，用于年产 3GWh 32131 锂离子圆柱电

池（一期）项目——涂布生产线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0000 吨 32131 锂离

子圆柱电池的涂碳铝箔。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综合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项目评价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评价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2.1.4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

影像资料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

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拟建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

项制造业中（二十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电子元件及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拟建项目在建设中落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各类防护措施，并结合本报

告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同时落实提出的建议后，其职业病危害可降至

最低，从职业病防护角度评估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切实可行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应可控，职业卫生防护可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要求。综上，

从职业病防控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的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

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



（2）拟建项目在竣工验收后试运行 30-180 天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建设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规定，自拟建项目竣工验收之

日起 30 内，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拟建项目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

证的劳动者从事与禁忌证相关的作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间 2022.1.4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预评价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

它意见修改完善，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并在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中落实。


	建议

